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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建设起重设备安全管理规定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8 年 2 月 21 日发布 电综[1998]133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管理，保证水电建

设施工正常、安全地进行，确保起重设备在使用、拆装和制造过

程中的质量和安全，预防起重设备事故，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，

根据劳动部、建设部对起重机械安全监察、拆装管理等规定，以

及国家对起重机制造企业的有关要求和国家、行业标准特制定本

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使用、拆装、制

造和检测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“水电建设起重设备”是指水电建设施工现

场使用的塔式、门座式、缆索式、门式和桥式起重设备。 

第四条 电力工业部负责水电建设起重设备安全管理。负责

《水电建设起重设备安全准用证》、《水电建设起重设备拆装许

可证》和《水电建设桥式、门式起重机制造资质证》的审批、颁

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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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部水电建设施工设备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“办公室”），负责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使用、拆装、制造单位

的申请受理；审查企业上报资料；负责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质量

安全管理和监督，以及日常有关事务。 

第五条 电力工业部水电施工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（简称

“质检中心”），负责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检测工作，并受“办

公室”的委托对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督；承担水

电建设起重设备检验测试人员的培训工作；负责对有争议的检测

项目进行仲裁。 

第二章 水电建设起重设备安全准用的管理 

第六条 安全准用的管理 

一、对在水电建设施工中使用的起重设备实行《水电建设起

重设备安全准用证》（以下简称《安全准用证》）管理。 

没有取得《安全准用证》的起重设备，不得在水电建设施工

中使用。 

二、实行《安全准用证》管理的范围如下： 

１.塔式、门座式起重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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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缆索式起重机； 

３.门式起重机； 

４.桥式起重机。 

三、《安全准用证》由电力工业部审批、颁发。 

《安全准用证》由“办公室”负责管理、监督。 

四、“质检中心”负责对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检验测试和技

术指导工作。 

第七条 《安全准用证》的申请、发放 

一、申请《安全准用证》的单位，必须将要取证设备的申请

书和有关资料报上级主管部门。由该主管部门统一汇总，上报

“办公室”。 

二、“办公室”接到申请后，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，并安排

“质检中心”对申请《安全准用证》的起重设备进行检测。 

三、水电建设起重设备的使用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１.必须具有该起重设备出厂合格证和安全技术监督检测报告

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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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起重设备的操作人员，应持有其上级主管部门考核后签发

的安全操作证。 

３.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其内容如下： 

（１）操作人员守则； 

（２）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； 

（３）设备维修、保养制度； 

（４）设备安全检查和检验制度； 

（５）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； 

（６）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安全培训和考核制度。 

４.建立设备安全技术档案。其内容如下： 

（１）设备出厂技术文件； 

（２）拆装、维修记录和验收资料； 

（３）使用、保养、检查和试验记录； 

（４）安全监督检测报告； 

（５）设备和人身事故记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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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６）设备的问题和评价。 

５.起重设备应按制度经常检查技术性能和安全状况，包括年

度检查、每月检查和工作日检查。 

（１）每年对在使用的起重设备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查。其

中载荷试验，可以结合吊运相当于额定起重量的重物进行，并按

额定速度进行起升、运行、回转、变幅、行走等机构的起重设备

安全性能的检查。 

每月检查有下列项目： 

ａ.安全装置、制动器、离合器等有无异常情况； 

ｂ.吊钩、抓斗、滑轮组、索具、吊链等有无损伤； 

ｃ.齿轮箱、减速器等传动机构有无损伤；油质检查； 

ｄ.钢丝绳断丝及其它损伤情况； 

ｅ.配电线路、集电装置、配电盘、开关、控制器等有无异常

情况； 

ｆ.液压保护装置、管道连接是否正常； 

ｇ.顶升机构、主要受力部件有无异常和损伤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70


